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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第 57 期（总第 420 期，9 月 10 日）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

 

     近年来，网络医疗健康互助（网络互助）发展迅速，平台加入成员已超过

2.2 亿人次。在全国医保和商业保险之外，网络互助正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

体系的一支重要补充形式。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撰文对

网络互助的发展现状、潜在风险、未来监管等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，该文载 9

月 3 日《中国银行保险报》，以下为报道原文： 

  

郑秉文：网络互助应该纳入监管 
 

2011 年网络医疗健康互助（以下简称“网络互助”）诞生以来，发展迅速，截至 2020

年 5月，数十家网络互助平台加入成员超过 2.2亿人次（去重后总成员数量约 1.5 亿人），

互助金额超过 90 亿元。其中，2019 年共帮助了近 4 万人次，互助金额超过 50 亿元。2018

年 10 月，蚂蚁金服集团旗下的网络互助平台相互宝上线仅 1年，其成员就超过 1亿人。在

全国医保和商业保险之外，网络互助正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支重要补充形式。

网络互助目前主要从事的是居民大病保障领域，保障范围覆盖包括各种恶性肿瘤在内的 100

余种大病，对基本医疗保障暂时无力提供高额保障的特定病种给予 10万元至 30万元不等的

互助保障。 

网络互助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作用主要有三个特点：一是对多层次医疗保障体

系覆盖面发挥重要补充作用。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 2.45 亿流

动人口中仍有 10.9%没能参加任何一种医疗保险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全国大中城市的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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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，2017 年全国大中城市健康险市场的渗透率仅为 9.1%，购买率不足 10%。二是参与门

槛低，可及性很好。网络互助平台加入方式简单便捷，线上操作即可实现，不受户籍地、流

入地以及单位依托等限制。三是对由于重大疾病家庭成员导致陷入绝境的家庭具有明显补偿

作用，可为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作出贡献。基于网络互助的社会功能，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 2020年 2月 25日下发《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，将医疗互助正式纳入

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。 

网络互助上述三个特点使之特别受到中低收入和县域居民的青睐，提升了中低收入人群

保障和安全感。蚂蚁金服研究院 2020年 3月中旬的一次问卷调查数据显示，该行业的成员

群体主要为中低收入、保障相对缺乏、大病负担能力较低人群。 

网络互助之所以普遍受到中低收入人群的青睐，主要是因为它对大病患者的家庭经济风

险具有明显的风险转移功能和经济补偿功能。据《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 2020》的测算结果，

对于仅有基础医疗保险的大病救助对象，网络互助可使其个人支出负担从平均 40%下降至 20%

以下。参加医保和网络互助后，我国居民大病治疗平均费用保障率可从 60%提高至 80%-100%。 

由于对网络互助属性始终存在争议等原因，网络互助至今尚未纳入监管。网络互助与其

他平台经济服务领域一样，亟须纳入监管视野之内。一般来说，网络互助存在一些潜在的共

性风险，主要为如下六个方面： 

一是金融风险。目前网络互助收费方式主要有“后付费”和“先付费”两种。虽然主流

模式是后付费，但先付费模式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，他们存在一定规模的资金池。 

二是经营风险。目前大部分网络互助平台的经营处于盈亏边缘，很多平台的经营收入不

能覆盖全部成本。 

三是失范风险。行业中存在一些潜在的不规范经营现象，规范创新、扶优汰劣的外部生

态还没有建立起来。 

四是信息风险。应尽快制定法规政策，对互助范围、健康告知、等待期等信息披露进行

规范，让几亿公民的隐私安全得到保障。 

五是道德风险。道德风险的发生来自于双向，既有可能来自平台的经营者（投资者），

又有可能来自平台的参与者（平台成员），这两种道德风险都有可能摧毁一个运转良好的网

络互助平台。因此，应尽快立法确保平台经营者或投资者遵守契约，防止平台“野蛮生长”，

又应依法保护平台成员合法权益，要求成员诚实守信。 

六是社会性风险。网络互助行业涉众性强，动辄几千万人，上述五个风险中的任何风险

都可能导致社会性群体事件，因为网络互助成员基数巨大，远不是 P2P网贷涉众的数量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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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比拟的。据预测，到 2025 年将达到 4.5亿人，需要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 

近年来，网络互助有了较好的发展势头，利用金融科技重构保障流程，服务新市场创造

新价值的良好创新趋势已显现，为更好服务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应乘势将网络互助纳

入监管。 

网络互助虽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保险，但其与商业保险本质相像的地方

有三：一是采用商业保险式的风险选择手段；二是风险发生和机制运行符合大数法则；三是

实施互助共济的风险分摊制度安排。与此同时，作为金融科技创新的结果，网络互助创设了

一些新特征，突出表现为风险转移和分摊网状化、费用支付零散化、风险定价事后化。 

综上，网络互助是一种新型的健康风险分散机制，是一种新的数字金融创新方式。虽然

大部分网络互助的发起者、出资者、运营者或实际控制者是互联网科技公司，但互联网、金

融科技等创新数字技术只是全面改造了保障流程，创造出新的可持续商业模式，有效降低健

康保障产品的门槛，在本质上，网络互助平台从事的经营属性还是“大保障”范围的业务。 

基于对网络互助本质属性的上述判断，在目前国家层面相关监管部门中，银保监会的职

能最接近网络互助的业务实质，最应该成为它的监管者。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，建议尽快将

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的监管框架之内，并根据其独特性建立适配的创新监管方式，防止重

蹈 P2P网贷的覆辙。 

原文链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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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： 

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（简称“世界社保研究中心”），英文为 The Centre 

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, 英

文缩写为 CISS CASS，成立于 2010 年 5 月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

学术研究机构，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、政策制定、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，努力

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。 

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（简称“社会保障实验室”），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

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,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，成立于

2012 年 5 月，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。“社会保障实验室”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

究资源和人才队伍，日常业务运作由“世界社保研究中心”管理，首席专家由“世界社保研

究中心”主任郑秉文担任。 

“社会保障实验室”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《快讯》和《工作论文》。《快讯》产品

版权为“社会保障实验室”所有，未经“社会保障实验室”许可，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

何形式翻版、复制、上网和刊登，如需使用，须提前联系“社会保障实验室”并征得该实验

室同意，否则，“社会保障实验室”保留法律追责权利；《工作论文》版权为作者所有，未

经作者许可，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、复制、上网和刊登，如需引用作者观点，可注明

出处。否则，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。 

如需订阅或退订《快讯》《工作论文》，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 cisscass@cass.org.cn。 

地址：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

电话：（010）84083506         传真：（010）84083506 

网址：www.cisscass.org         Email: cisscass@cass.org.cn 

联系人：董玉齐 

 

 


